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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

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廖道训先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借款，

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对外投资等。借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以实际借款发生当日贷款基准利率为准），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到账之日起开始计息，可随时还款，利随本清。 

廖道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12.73%，为实际控制人之一，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廖杰为廖道

训先生之子，关联董事廖杰回避董事会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 条、10.2.9 条和《主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我们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借款符合当前公司的经营需求及其未来的发展

战略。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约定的利息率和还本

付息方式符合市场规则和公司实际，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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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钟晓林、张迪生、王冬                                 

                                二○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